
广州大学教学督导委员会工作条例

根据《广州大学教学督导委员会章程》的精神，为规范有序地开

展督导工作，特制订本工作条例。

第一条 督导委员会的工作制度

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督导委员会”）的工作面向全

校教学、教学管理及教学研究工作，以本科教学为主，对学校领导负

责。

一、计划与总结制度。督导委员会拟定每学期的工作计划，汇总

督导学期工作总结，提交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阅存。

二、听课制度。督导委员会每学期制定听课计划，每人每周听课

三次并填写《广州大学教学质量评价表（教学督导用）》。

三、会议制度。督导委员会除自身每月两次例会、每学期一次汇

报总结会外，还按主管校领导、教务处的要求参加学校有关教学工作

会议。原则上督导委员会每学期初召开一次由学校领导布置工作的会

议。督导委员会各学科小组也适时召开会议，会议由各学科小组组长

主持召开。委员会和学科小组会议可根据需要邀请有关学院、处（或

部）、系（或教研室）负责人参加。

四、汇报制度。督导委员按照工作流程要求，每月及时把《广州

大学教学质量评价表（教学督导用）》交给所在学科小组组长。每学

期结束时督导委员会向学校主管领导提交督导工作总结，并向教务处

通报，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教学督导简报制度。督导委员会每个月编辑一期《教学督导

工作简报》。督导委员按照工作流程要求，每月及时向所在学科小组



提交督导工作总结以及工作感想，学科小组以书面形式汇集给委员会

秘书，由其整理编辑《教学督导工作简报》。

第二条 督导工作的原则和方法

一、深入课堂教学第一线，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综合分析，准

确评估。

二、对教学评估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维护督导工作的严肃性。

三、督导委员听课一般不事先通知，以期了解教学过程的实际状

态；集中安排的听课活动，对授课教师的评价意见，须经过督导委员

会的集体讨论，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方能向授课教师反馈。对教师

授课情况的评价出现意见分歧时，应采用跟踪听课的办法取得一致，

评价务求客观、公正、合理。



第三条 督导工作流程

一、日常随堂听课

所在大组的副主任召集

本大组其他小组委员再

次听课。

若评价很好，经验值得

交流，汇报本小组组

长，小组长组织小组内

其他委员听课。

副主任召集本组所有听

课委员听课、评课，写出

书面文字材料，送交教务

处。

若评价很好，经验确实值

得交流，小组长向所在大

组的副主任汇报。

1位或 2 位督导随堂听课

若评价尚可，无异议，

可填写听课表，并及

时反馈意见。

若有意见，暂不反馈意见，

向所在小组小组长汇报，小

组长组织本小组成员再次听

课。

若无异议，则由小组长汇总

填写听课表，若有不同意见，

可分别填写听课表，并及时

反馈意见。

若有异议，暂不反馈意见，

小组长汇报所在大组的副主

任，副主任组织本组其他小

组成员再次听课。

若问题不大，则可及时反馈

意见。

若还有意见，暂不反馈意见，

小组长汇报所在大组的副主

任，副主任再次组织本组另

一小组成员再次听课。

若问题不大，则可及时反馈

意见。

若还有意见，暂不反馈意见。

副主任召集本组成员进行评

价，写出书面反馈意见送交

教务处，由教务处负责向教

师所在院系反馈意见。

小组随堂听课

从网上查寻课程表



二、日常听课表及其他问题处理工作流程

督导委员日常随堂听课、评课，

由小组长填写听课表，若有不同

意见，可分别填写。

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前，督导委员将

上月听课汇总表交给秘书，将听课表

送交本小组负责撰写小结的老师。

小组负责督导情况汇总的老师整

理有关材料，并撰写本小组该月的

工作小结，于每月 10 日前把听课

表及小结送交教务处。

如听课中或其他途径获得有关

教学及教学管理中的问题

如需进一步调

研的问题，小组

长向本小组所

在大组副主任

汇报。

如需教务处负责

调研、协调的问

题，委员或小组

长直接向教务处

通报。

副主任负责安排

有关委员调研、处

理。

教务处安排有关

人员调研、处理。


